
第一节 基本概念 

 

知识点：联营企业投资 

联营企业投资，是指投资方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的股权投资。 

重大影响，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

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 

 
 

【例题】2x12年2月，甲公司取得乙公司15%的股权。按照投资协议约定，甲公司在成为乙公司股东后，向乙公

司董事会派出1名成员。乙公司章程规定（1）公司的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由董事会制定，董事会由7名成员组

成，有关决策在提交董事会讨论后，以简单多数表决通过; （2）公司的合并、分立，股东增减资等事项需要经

股东会表决通过方可实施。 

甲公司自2x12年取得乙公司股权后，其认为对乙公司持股比例仅为15%，且乙公司7名董事会成员中，其仅能派

出1名，在乙公司董事会中有发言权和1票表决权，能够施加的影响有限，因此将该投资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核算。 

从乙公司董事会实际运行情况来看，甲公司派出的董事会成员除有为数不多的几次提出供董事会讨论和决策的

议案外，其他情况下较少提出供董事会决策的意见和建议，仅在其他方提出有关议案进行表决时代表甲公司提

供表决意见。 

 

解析：甲公司在取得对乙公司股权后，根据投资协议约定，能够向乙公司董事会派出1名成员，参与乙公司的财

务和生产经营决策，其所派出成员虽然只有发言权和1票表决权，但按照准则规定应当认为甲公司对乙公司具有

重大影响，该投资应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重大影响的判断关键是分析投资方是否有实质性的参与决策权力而不是决定权： 

即强调的是“有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 

判断的核心应当是投资方是否具备参与并施加重大影响的权力，而投资方是否正在实际行使该权力并不是判断

的关键所在。 

提示： 

一般而言，在被投资单位的股权结构以及投资方的持股比例等未发生实质变化的情况下，投资方不应在不同的

会计期间，就是否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作出不同的会计判断。 

 

知识点：合营企业投资 

是指投资方与其他合营方一同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且对被投资单位净资产享有权利的权益性投资。 

提示：共同控制包括合营企业和共同经营，其概念由合营安排准则规范。会计处理时，合营企业由长期股权投

资准则规范，共同经营由合营安排准则规范。 

 

 

知识点：对子公司的投资 

是指投资方持有的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控制的股权投资。对子公司投资的取得一般是通过企业合并方式。 

 

 


